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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3年5月22日14:30，会期半天；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3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2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祥大街81号公司10楼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茂洪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29,560,4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1123％。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25,149,1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07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

人，代表股份4,411,3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39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4,412,6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401％。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

人，代表股份4,411,3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398％。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39,2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91,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2％；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39,2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91,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2％；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39,2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91,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2％；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39,2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91,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2％；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57,3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57,3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57,3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39,2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91,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2％；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9,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557,3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管理制度及内控制度的议案》

表决说明：本议案设置3项子议案，会议以逐项审议的方式进行表决。

10.0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742,0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79％；反对1,816,832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4％；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94,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898％；反对1,816,83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735％；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10.02�《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742,0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79％；反对1,816,832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4％；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94,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898％；反对1,816,83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735％；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10.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7,742,0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79％；反对1,816,832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4％；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94,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898％；反对1,816,832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735％；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议案10.0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议案10.02和议案10.03为普通决议事项，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04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关联股东李良雨、陈大江、黄旭、吴海洋、蒋秀琴、许丽君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13,516,

552股。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04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关联股东李良雨、陈大江、黄旭、吴海洋、蒋秀琴、许丽君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13,516,

552股。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040,75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4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09,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对1,54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关联股东李良雨、陈大江、黄旭、吴海洋、蒋秀琴、许丽君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13,516,552

股。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陈烨；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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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6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675,7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675,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82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82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晶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5,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1,593,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593,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肖、乔颖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58�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3-临028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孟玮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76,059,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36％。

（1）现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4人， 代表股份75,753,2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6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76,059,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30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 代表股份75,753,2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67％。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采用现场

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944,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96％；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7,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2％；反对2,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7,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2％；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5,383,0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110％；反对563,38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407％；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383,0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110％；反对563,381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407％；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83％。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7,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057,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72％；反对1,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7％。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8.01�选举史玉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5,252,52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94%。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5,252,5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9394%。

8.02�选举刘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5,465,206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0%。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5,465,20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190%。

8.03�选举屈发兵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4,871,206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81%。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4,871,20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381%。

8.04�选举孟玮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5,191,72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9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5,191,7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8595%。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9.01�选举顾文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6,038,606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9%。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6,038,60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729%。

9.02�选举凌鸿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6,038,606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9%。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6,038,60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729%。

9.03选举 ZHOU� DONGSHENG（周东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6,038,606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9%。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6,038,60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729%。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朱永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5,476,82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43%。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5,476,8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43%。

10.02�选举汤敏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为75,476,82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43%。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获得选举票数75,476,8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2343%

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管建军、曹竞宇

3、见证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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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根据《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后，免除会议事先通知时限的要求，

决定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全体董事推举由孟玮先生主持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史玉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史玉柱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名单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顾文贤、凌鸿、屈发兵 顾文贤

提名委员会 ZHOU�DONGSHENG（周东生）、顾文贤、刘伟 ZHOU�DONGSHENG（周东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凌鸿、ZHOU�DONGSHENG（周东生）、孟玮 凌鸿

各专门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

去委员资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伟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刘伟女

士简历请见附件。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任广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任

广露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孟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虹人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王虹人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子鹏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内部审计相关工作，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宋子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附件

史玉柱，男，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90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软

科学研究生班。 史玉柱先生曾于2006年至2014年任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于2006年至

2018年任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于2014年至2018年任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史玉柱先生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 史玉柱先生曾赢得1994年度“中国十大

改革风云人物” 、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2年“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 和“香港紫

荆花杯杰出企业家” 称号。

史玉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持有巨人投资有限公司97.86%股权，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64,205,115股股

份；巨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90.49%股权，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上

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有限合伙权益，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95,574,676股股份。 除此之外，史玉柱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史玉柱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史玉柱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

查询，史玉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伟，女，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汉语言文学、社会学双学位，2006

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刘伟女士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董

事。 加入巨人网络前，刘伟女士曾先后担任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健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

刘伟女士持有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份额1,020.0000万元，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60,354,567股股份；刘伟女士持有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实缴份额10,302.8776万元，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80,197,386股股份。 除

此之外，刘伟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刘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刘伟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

公司查询，刘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任广露，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199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全

科通过中国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任广露先生自2004年加入巨人集团，担任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任广露先生持有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份额41.2761万元，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60,354,567股股份；任广露先生持有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实缴份额2,399.6187万元，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80,197,386股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任广露先生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任广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任广露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公司查询，任广露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孟玮，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获得武汉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华中科技大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硕士学位。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加入巨

人网络前， 孟玮先生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及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 曾蝉联

2017及2018年度《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最佳分析师传媒行业第一名，以及《亚洲货币》中国（A/B股）

可选消费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在此之前，孟玮先生亦在东方证券、京东商城等公司从事证券分析、战

略研究等工作。

孟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孟玮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孟玮先生不存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

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孟玮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公司查询，孟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虹人，女，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辽宁大学，金融学学士；2011年进入

巨人网络财务部工作，任财务主管，2016年加入董事局、证券部，从事证券事务相关工作；于2016年参加

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虹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虹人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王虹人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王虹人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公司查询，王虹人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宋子鹏，男，1984年出生，2006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管理信息系统本科学历，注册内部审计师。 宋子

鹏于2009年4月加入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内审部经理和资产行政部总监职务，任职期

间负责公司在美上市SOX审计工作，资产采购业务的管理和内控建设。在加入巨人网络之前就职于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审计师。 自2019年8月30日起任巨人网络内审负责人。

宋子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宋子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宋子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宋子鹏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公司查询，宋子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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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为了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根据《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后，免除会议事先通知时限

的要求，决定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经全体监事推举由朱永明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朱永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2023年5月22日起至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朱永明先生简历详见公告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23日

附件

朱永明，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于1997年获得黑龙江商学院会计学大专学历，持有国际注册内

部审计师资格和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证书。 朱永明先生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 2006年加入巨人网络前，朱永明曾担任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助理等职务。

朱永明先生持有上海澎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缴份额1,020.0000万元，上海澎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60,354,567股股份；朱永明先生持有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实缴份额500.0000万元，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80,197,386股股份。 除

此之外，朱永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朱永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永明先生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三年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朱永明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公司查询，朱永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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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地完成了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公司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六、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八)�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史玉柱先生（董事长）、刘伟女士、屈发兵先生、孟玮先生

2、独立董事：顾文贤先生、凌鸿先生、ZHOU� DONGSHENG（周东生）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董事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其中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

得超过六年。

(九)�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名单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 顾文贤、凌鸿、屈发兵 顾文贤

提名委员会 ZHOU�DONGSHENG（周东生）、顾文贤、刘伟

ZHOU� DONGSHENG （周 东

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凌鸿、ZHOU�DONGSHENG（周东生）、孟玮 凌鸿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

委员资格。

七、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职工代表监事：吴明红先生

2、非职工代表监事：朱永明先生（监事会主席）、汤敏女士

上述监事任期自2023年5月22日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

八、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部负责人情况

1、 总经理：刘伟女士

2、 财务总监：任广露先生

3、 董事会秘书：孟玮先生

4、 证券事务代表：王虹人女士

5、 内审部负责人：宋子鹏先生

7、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孟玮 王虹人

电话 021-33979919 021-33979919

传真 021-33979899 021-33979899

电子邮箱 ir@ztgame.com ir@ztgame.com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邮编 201613 201613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2023年5月22

日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简历见附件。

九、 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胡建绩先生、龚焱先生、张永烨先生任期已届满，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

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公司对胡建绩先生、龚焱先生、张永烨先生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

的健康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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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西施大街59号海越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112,7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69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曾佳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现场出席1人；董事长王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

董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1人；监事李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卢晓军

先生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15,459 93.0003 11,674,665 6.9861 22,600 0.0136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15,459 93.0003 11,674,665 6.9861 22,600 0.0136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15,459 93.0003 11,674,665 6.9861 22,600 0.0136

4、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35,759 93.3715 11,054,365 6.6149 22,600 0.013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35,759 93.3715 11,054,365 6.6149 22,600 0.0136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37,459 93.4922 10,402,665 6.2249 472,600 0.2829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管理层2023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37,459 93.4922 10,402,665 6.2249 472,600 0.2829

8、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370,624 92.9735 11,702,300 7.0026 39,800 0.02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2,395,700 17.7819 11,054,365 82.0503 22,600 0.1678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子公

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2,597,400 19.2790 10,402,665 77.2131 472,600 3.5079

3

关于授权管理层2023年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2,597,400 19.2790 10,402,665 77.2131 472,600 3.5079

4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1,730,565 12.8450 11,702,300 86.8595 39,800 0.29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梁效威、陈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